福州市连江生态环境局2021年行政处罚下达决定书情况表（2021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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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名称
	违法事实
	处罚措施
	下达决定书时间
	备注

	1
	福州福延塑胶有限公司
	生产期间1#厂房注塑机未配套废气处理设施，2#厂房注塑机已配套废气收集管道和废气处理设施，但废气收集罩未按规定放置，注塑机废气直接排放的行为
	处人民币拾万元整罚款。
	2021年8月9日
	

	2
	福州冠塑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塑料制品加工生产项目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擅自开工建设，进行设备安装的行为
	处以人民币壹万元的罚款，并责令立即停止建设。
	2021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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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福州德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福州德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未取得建筑工地午夜间施工许可的情况下进行夜间（22点至23时）施工，产生噪声的行为
	处以人民币叁千元罚款，并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2021年8月13日
	



